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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 

行政字〔2022〕2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安全工程学院合同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
的通知 

 
学院各单位： 

为加强学院合同管理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研究制定了《安

全工程学院合同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，并经 2022 年 1 月 11 日党

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安全工程学院合同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

 

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 

2022 年 1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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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2022年 1 月 13 日印发   

共印 10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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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安全工程学院合同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
 

根据《中国矿业大学合同管理办法（2021）》（中矿大【2021】6号）

文件精神，为加强学院合同管理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经学院党政联席

会议讨论决定制定本办法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全院师生应自觉遵守《中国矿业大学合同管理办法（2021）》（中

矿大【2021】6号）有关规定。 

二、学院各部门和师生个人，未经审核或授权，不得以学校名义对

外订立合同。学院属于非法人单位，不能以学院名义签订合同、协议等。

学院党政办公室要加强学院公章管理，日常用印由学院分管领导签字同

意后，由党政办主任负责办理。 

三、合同承办人必须是我院在编在岗教职工，承办人对合同内容真

实性、合规性，以及合同条款执行负全部责任。 

四、横向科研项目合同、科研经费采购合同、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合

同，按科研院、设备处流程办理。 

五、除上述合同以外的合同、协议，需要在学院党政办公室办理审

批流程。具体流程如下： 

1、承办人携带《合同订立审查审批表》和需要签订的合同到学院党

政办公室办理登记，审批表和合同上需要有承办人、项目负责人确认审

核通过后的签字，并经分管领导审核；如需加盖中国矿业大学行政章，

需同时填写《中国矿业大学印章使用申请表》。 

2、学院党政办主任审核合同内容。如审核通过，党政办主任在合同

上审批表和合同上加盖院长签章；审核不通过，党政办主任将根据具体

要求，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和改进办法。 

3、审核通过后，由承办人到国有资产与合同管理处合同管理办公室

办理相关手续。 


